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誹謗罪與言論自由



人權宣言

公民與政治權利
公約第19條

國際人權公約對言論自由的保障

 人人有主張及發表自由之權；此項權利包括保持主張而不受
干涉之自由，及經由任何方法不分國界以尋求、接收並傳播
消息意見之自由。

1. 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2. 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
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
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3. 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
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
所必要者為限：（一）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二）保障
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



公民與政治權利
公約第20條

國際人權公約對言論自由的限制規定

1. 任何鼓吹戰爭之宣傳，應以法律禁止之。

2. 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
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禁止之。



第11點

2011年第34號一般性意見

公約第19條第2項關於言論自由之權利，包括表達
和接受可傳遞給他人的各種形式思想和意見，其
包括政治言論、關於個人和公共事務的評論、遊
說、人權討論、新聞報導、文化和藝術言論、學
說、宗教言論、商業廣告，甚至包括可能被認為
極為冒犯的言論。

公約第19條第2項所示權利之限制應以法律為之，
且限制之理由僅限下列二者：一、尊重他人權利
或名譽；二、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
衛生或風化。上開限制，尚須符合必要性和合比
例性之嚴格判斷標準。

第22點



第38點

涉及政治領域及公共機構公眾人物的公開辯論情況
下，公約尤其高度重視不受限制的言論。因此，儘
管公眾人物也享有公約條款規定的權益，但不認為
有辱社會名人的言論表達形式足以成為施加處罰的
理由。

此外，所有公眾人物，包括國家元首及政府首長等
行使最高政治權力的人也應受到合理的批評及政治
反對。因此，委員會對涉及不敬、冒犯、不尊重機
關、不尊重國旗及標誌、藐視國家元首及保護政府
官員名譽等事項的法律表示關切，並且法律不能僅
僅依據受到攻擊者的個人身分而給予更嚴厲處罰。
締約國不得禁止對軍隊或行政管理部門等機構提出
批評。



第47點

應謹慎擬定誹謗法，以確保這些法律符合第三項，並
且在實行中不會妨礙言論自由。所有此類法律，特別
是誹謗相關刑法，應包括捍衛真理等抗辯措施，並且
不得對性質未經核查的言論表達方式適用此類法律。

至少在關於公眾人物的評論方面，應考量避免處罰或
者以其他方式對錯誤但卻無惡意情況下發表的非法虛
假言論做出有罪判決。在任何情況下，均應將公眾對
受批評事項的關注視作一種捍衛。締約國應注意避免
採取過度懲罰性的措施和處罰。如相關，締約國應對
勝訴方要求被告償還費用的申請做出適當限制。

締約國應考量對誹謗行為免除刑事處罰，並且在任何
情況下，只應支援在最嚴重案件中適用刑法，監禁絕
不是適當的處罰。不允許締約國因刑事誹謗對某人提
出指控卻不立即進行審判，此作法令人恐懼，會過度
限制相關人員和其他人行使言論自由。



102年3月1日通
過第73點

國際審查委員會通過的結論性意見
 刑法某些規定是對言論自由的干預。專家留意到雖然其中
許多規定極少被適用，但仍應予以廢除。特別是刑法第246
條將公然侮辱宗教建築和具意識形態的場所予以入罪，是
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同理，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對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言論的處罰是
模糊且非常嚴苛的。

 刑法第246條規定：「對於壇廟、寺觀、教堂、墳
墓或公眾紀念處所公然侮辱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妨害喪、葬、祭禮、
說教、禮拜者，亦同。」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規定：「意圖使候選
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
否決者，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
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
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威脅表現自
由之宣言第
二點

法律未要求原告證明犯罪之關鍵要素

法律仍處罰真實陳述或意見陳述

保護公共機構、國家象徵或旗幟或國家本

身聲譽

未要求公職人員與公眾人物容忍比一般公民更大

程度之批評力

保護信仰、思想流派、意識形態、宗教、宗教符號

使用團體誹謗之概念處罰非屬煽動仇恨之言論

過分嚴厲的制裁



本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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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適當配套之情形下，
應將誹謗罪除罪化

呼籲國會制定禁止鼓吹
戰爭宣傳或仇恨性言論
之法律，並應檢討選罷
法限制言論自由之相關
規定。

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
釋有補充之必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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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適當配套之情形下，應將誹謗罪除罪化

依《公政公約》第19條之意旨，聯合國呼籲應將誹謗罪除罪化，

並在任何情況下，只認可在最嚴重案件中適用刑法。

考量網路匿名誹謗，如無國家公權力介入，被害人將難調查知悉

加害人真實身分而無從救濟；如以民事求償全面取代刑事誹謗刑

責，需先考量現行民事司法實務已不容許加害人強制道歉，且慰

撫金金額通常不高，經常低於追訴時間及金錢成本，故於確保國

家能對個人名譽提供有效保護之配套後，可將誹謗罪除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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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有補充之必要

釋字第509號解釋判斷標準，是參諸蘇俊雄、吳庚大法官協同意見

書意旨，「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

符」，還是如學說所倡「合理查證」概念，並依個案情形建構不

同程度之真實查證行為義務？此影響法院判決標準究竟採「重大

過失」抑或「輕過失」？且此標準是否適用於一般人民？憲法法

庭似有必要藉此機會予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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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審查委員會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已再三建議我國為符

合《公政公約》第20條意旨，國家應制定禁止鼓吹戰爭宣傳或仇

恨性言論之法律，臺灣身為國際間重要之自由民主國家之一，對

於上開國際法義務之履行應當責無旁貸。

呼籲國會制定禁止鼓吹戰爭宣傳或仇恨性言論之法律



保障人權，接軌國際


